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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曹路镇镇域内长效管理服务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45782120252201

为更好的保护曹路创建文明镇的成果，受本项目甲方曹路镇人民政府委托，遵照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结合本养护区域的具体情况，经各方协商致，特制定本合同。

第一条 养护合同基本情况

1.养护内容：承包区域内道路的清扫保洁、道路绿化的养护、道路附属市政设施的维修

保养及桥梁和雨污水管道的养护。

2.养护地点：曹路镇镇域内。

3.合同期限：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第二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1.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22768091.37 元（含税）。（合同总价大写：贰仟贰佰柒拾陆

万捌仟零玖拾壹元叁角柒分）。其中，镇级拨款养护道路综合养护费：人民币[ ]元；区级

拨款养护道路综合养护费：人民币[ ]元。（具体详见本合同补充条款）

2.支付方式:

2.1.本项目服务费用包括镇级拨款及区级拨款。

2.2.镇级拨款服务费由 80%的基本养护费及 20%的绩效考核费组成。

（1）基本养护费分两次支付，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支付基本养护费的 50%、2026 年 1

月份支付剩余费用。

（2）绩效考核费根据考核情况于合同期结束后一个月内根据实际考核结果支付。

2.3.区级拨款服务费由日常养护费及市政二类养护经费组成：

（1）日常养护费按季支付，最后一季度的养护费根据考核情况及审计结果结清。

（2）市政二类养护经费根据工程量按实结算，随当季养护费支付。

注：1.区级拨款服务费以实际支付为准。

2.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当向甲方出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期付款

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条 综合养护维修的质量标准和要求

（一）道路清扫保洁、养护参照《上海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作业标准》，按城市二级道路标准养护。

1.清扫保洁上午（第一遍）应在清晨 7:00 前结束，下午（第一遍）应在 14:00 前结束，

做到每天 2扫 8保。

2.道路清扫做到“六净"：路面净、人行道净、绿化带净、边沟净、护栏净、树穴净。

3.垃圾随扫随清，不得擅自处理（违规焚烧、扫入绿化带、下水道、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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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物箱、垃圾桶外表干净、无损坏，内部垃圾定时清除，不存积，不满冒，周围地面

无抛撒物。

5.着装规范，顺风清扫，工具摆放有序。

6.路面平整，路肩整齐，无坑塘，无晴天积水，人行道保持平整，人行道石板（彩板）

侧平石完好无损。

（二）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参照《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1.人行护栏、防冲护栏隔墩要保持完好清洁，线型顺直。

2.道路附属设施每月清洗次，每年油漆一次。

3.路名牌应保持色泽鲜明、字迹清晰、牌底清洁。

4.路灯灯杆、路名牌、公共宣传栏、公交车站亭及桥栏等设施保持干净，黑色小广告等

乱张贴物及时清理。

（三）绿化养护参照《上海市园林绿地园艺管理标准》、《园林植物养护技术规程》、

《行道树悬铃木修建技术规程》、《上海市园林绿地园艺养管标准》。按照二级绿地标准养

护。

1.花箱花架每季度更换草花，花箱花架保持整洁。

2.乔木、灌木、花卉、藤木和攀援、地被和草坪等植物，凡经裁植成活一年以上的其保

存率均应达到 98%。

3.行道树每年至少修剪 1 次，合理修剪，无死株、无缺株。

4.地被栽植符合指标，无裸露地坪、草坪无空秃，病虫杂草控制良好，无大型杂草及缠

绕、攀援性杂草，无明显病虫危害迹象。

5.每天进行绿地保洁，绿地内垃圾及时清除，保持绿地清洁。

（四）桥梁和雨污水管道的养护

1.保持各标段道路沿线桥梁下环楼路沿线桥梁下环境的整洁。

2. 下水道管道畅通，窨井盖完好无损、无缺。

3.下水道疏通及清淤频率为

小型雨水管<φ600 一年四次以上；

中型雨水管φ600~φ1000 一年两次以上；

大型雨水管≥φ1050 一年一次以上；

污水管 一年一次以上；

雨水井清捞 一年十八次以上；

污水井清捞 一年两次以上；

进水口清捞 一年二十四次以上。

第四条 考核及奖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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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考核情况于服务期结束后一个月内支付。按照每月考核分值，确定乙方同绩效款给

付比例并由考核领导小组组长审批后支付。考核分值 80 分（含）以上为合格，全额支付合

同绩效款；80 分-60 分（含）为基本合格，支付合同绩效款 60%；60 分以下为不合格，扣除

全额合同绩效款。同时，实行考核排名通报，引入红黄牌警示机制，与绩效考核费用拨付、

终止合同挂钩。

其余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服务需求书》及甲方相关制度材料。

第五条 双方责任

1.甲方责任:

（1）提供养护区域工程量。

（2）对乙方的养护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考核。

（3）如遇突发情况，协调乙方在作业过程中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2.乙方责任:

（1）乙方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

（2）乙方不得将合同内容转包。

（3）乙方在曹路镇区域内不得有建造或参与“三违"（违法建筑、违法用地、违法种养）

的事实情况。

（4）合同期内因乙方服务不规范或不服从指挥产生恶劣影响的，曹路镇相关部门可以

进行处罚，后果特别严重的甲方可无条件解除合同。

（5）按合同做好综合养护工作，接受曹路镇市政、环卫业务主管部门及网格办的指导、

检查和监管。

（6）养护中应做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如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人员伤亡事故，一切后

果由乙方承担。

（7）汛期按《上海市防汛条例》做好防汛预案，做好防汛抗台工作。

第六条 违约

1.根据合同条款，如有违约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2.若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的约定完成本次合同的服务工作，并且经甲方提醒后仍不改正

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合同款，并且支付本合同价款总额的

20%给甲方作为违约金，甲方为弥补损失另行委托任何第三方完成项目，由此而产生的所有

费用应由乙方承担。

3.如乙方出现合同第五条《乙方责任》1-4 款中任一种情况的，经调查核实，视作乙方

违约，甲方有权无条件终止本合同。乙方今后不得继续参与曹路镇的相关业务。乙方应支付

本合同价款总额的 20%给甲方作为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4.本合同所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交通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诉讼费等。

第七条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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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一式四份，每方各执二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履行期间，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诉讼。

第八条 补充条款

（1）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补充条款

1:镇级拨款养护道路综合养护费：人民币[17,107,072.14]元；区级拨款养护道路综合

养护费：人民币[5,661,019.23]元。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汤乃慧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川路 1639 号

乙方（盖章）：上海浦东城市建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游少华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万德路 52 弄 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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